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1〕020114号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等有关规定，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

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 

1.根据问询回复，本次募投项目“5G无线接入网核心产品建

设项目”、“新一代承载网产品建设项目”和“智能安全云服务创

新中心建设项目”，项目建设期分别为 18 个月、18 个月和 24 个

月，公司尚未取得募投项目产品相关的专利技术，拟以受让外部

公司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或与其合作开发的方式取得相关技术

和专利，预计取得时间为 2021年 12月至 2022年 7月，项目建成

运营后，公司预计未来可以具备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性能要求的

相关产品生产能力。公司募投项目产品均为新产品，目前尚无在



手订单或意向合同。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公司当前是否具有生产及实施募投

项目相关产品样品的能力，如有，请说明技术来源，相关参数、

性能等，是否满足目标客户的要求。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2）募投项目相关技术的转让方或研发

合作方的基本情况，相关方目前所处的研发阶段，是否存在研发

失败的风险，募投项目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充分披露

相关风险；（3）募投项目涉及的技术和专利取得时间可能较长，

结合募投项目相关设备的购置和安装计划，披露在未取得全部或

部分技术和专利的前提下即购置相关设备对募投项目效益测算和

企业整体业绩的影响，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在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情况、募投项目相关准备情

况和风险的基础上，勤勉尽责，对发行上市申请文件进行全面核

查，并对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我所郑重提醒发行人及其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认真对照

相关规则要求，扎实做好发行上市申请文件的制作工作，切实把

好申请文件的质量关，并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以简明扼要、通

俗易懂的语言，充分揭示可能对公司核心竞争力、经营稳定性、

募投项目实施以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保证

申请文件的真实、准确、完整。 

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重新撰写与本

次发行及发行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并按对投资者作

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

回复，回复内容需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

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

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并以楷体

加粗标明；要求说明的事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无需增加在募

集说明书中。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

集说明书。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对募集说明书所做

的任何修改，均应先报告本所。 

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

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

当保证回复的真实、准确、完整。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1年 4月 30日 

 

 

 

 

 

 

抄送：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